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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

问询函》之回复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或本问询函回复已作不同定义，本问询函回复所使用

的相关词语均与《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使用的相关词语具有相同释义）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新材”）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 30 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现根据问询函所涉需律师发表独立核查意见的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具体内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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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书显示，永达汽车集团与永达投资控股之间等存在资金拆借，请补

充披露资金拆借的形成原因、期末余额以及后续偿还安排，说明上述资金拆借

行为是否合规、是否构成本次重组的实质性障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

意见。2013 年和 2014 年，永达汽车集团对永达投资控股的资金拆借款项未全额

计提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上述事项会否影响财

务报表的准确性和公允性。 

 

回复： 

 

1、相关资金拆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的合同无效：(i)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ii)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iii)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iv)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v)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经核查，永达

汽车集团与永达投资控股等之间的资金拆借并不存在前述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 

2、相关资金拆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

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i)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

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ii) 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

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iii) 出借人

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iv) 违背

社会公序良俗的；(v)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外，应

认定有效。经核查，永达汽车集团与永达投资控股等之间的资金拆借属于具有股

权投资关系的企业内部为满足资金短期流转、生产经营需要发生的资金统一归集

及调拨行为，不属于《规定》列举的应认定为无效的情形。 

3、相关资金拆借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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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管理办法>第三条有关拟购买资产存在资金占用问题的适用意见——证券期

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0 号》（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的规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在中国证监会受理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材料前，拟购买资产不应存在被其股东

及其关联方、资产所有人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经核查，如上所

述永达汽车集团与永达投资控股等之间的资金拆借属于具有股权投资关系的企

业内部为满足资金短期流转、生产经营需要发生经营性拆借；截止本回复出具之

日永达汽车集团拆出资金已经清偿完毕，不存在违反上述证监会规定的情况。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永达汽车集团与其股东永达投资控股等属于香港上

市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相互之间进行经营性资金拆借不属于《合同法》及《规

定》规定的应认定为无效的情形；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永达汽车集团拆出资金

已经清偿完毕，符合证监会《适用意见》的相关要求。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永

达汽车集团与永达投资控股等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未对永达汽车集团的业务经

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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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

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回复》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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